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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

于2017年6月27日以传真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已提前通知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

参加会议董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5人。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的相关议案发表

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后，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所在地投资环

境，拟充分利用全资子公司瑞丽东方金钰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丽东方金

钰”）所在地的区位优势及税收政策，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珠宝营销

网络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江苏东方金钰珠宝有限公司变更为瑞丽东方金钰，实

施方式变更为公司对瑞丽东方金钰增资 207,000.00 万元，并由其在增资完成后

出资 206,830.38 万元实施珠宝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除上述修订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暂无其他调整。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珠宝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实施主体

及方式的调整，并结合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利润分配的审批实施进展，公司



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进行了修订。《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根据 2017 年 6 月 2 日召开的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上

述调整事项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的范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